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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08   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57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暨 

关于参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拟参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银

行”）配股增资，配股价格 2.95 元/股，认购金额不超过 1.7 亿

元。 

 过去 12个月，公司除与温州银行日常的存贷款业务之外，无其它

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

 风险提示：公司最终配股金额及温州银行最终增资扩股情况均需

经审批机关批准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0年

9月 11日以电话、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，于 2020年 9月 14日以

通讯方式进行表决。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董事七名，实际参加签字表

决的董事七名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参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增资

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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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本公司拟参与温州银行配股增资，配股价格 2.95 元/股，认

购金额不超过 1.7亿元。 

2、公司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为温州银行董事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3、过去 12 个月公司除与温州银行日常的存贷款业务之外，无

其它关联交易，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关系：公司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为温州银行董事。 

2、基本情况 

标的企业名称：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

注册地（住所）：温州市车站大道196号   

法定代表人：叶建清  

成立时间：1999-03-10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,962,831,946元 

公司类型: 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: 许可经营项目：经营金融业务。一般经营项目：无。   

截至目前，温州银行国有法人股占比26.74%，其他法人股占比

62.60%，自然人股占比10.66%，其中主要股东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占比（%） 

国有

法人 

温州市名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.10 

温州市财务开发有限公司 6.03 

温州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4.47 

其他国有法人 8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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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

法人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8.15 

新明集团有限公司 5.77 

大自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.58 

三虎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 4.37 

昌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.24 

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4.05 

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温州银行 2019

年度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9年末，温州银行资产总额 2304.72亿元，

股东权益 130.17亿元，每股净资产 4.39元；2019年 1-12月主营业

务收入 42.31亿元，净利润 6.93亿元。 

截至 2020 年 6 月，温州银行资产总额 2348.12 亿元，股东权益

141.06亿元，每股净资产 4.76元，2020年 1-6月主营业务收入 25.22

亿元，净利润 6.22亿元。 

3、配股增资方案 

1）发行数量：不超过 2,372,881,355股 

2）发行价格：2.95元/股 

3）发行对象：全体股东（含股东指定的关联方）及特定投资者 

4）认购方式：（1）由老股东按比例配股，老股东在其认购额度

内可指定其关联方进行认购；（2）老股东（含股东指定的关联方）未

足认购的部分，通过地方专项债券资金筹集，由温州市政府指定特定

主体认购。 

该方案已获得的温州银行股东大会通过，尚须获得审批机关的批

准。 

三、交易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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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认股股数：不超过 5762.71万股。 

2、认股金额：不超过 1.7亿元。 

3、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。 

4、公司最终配股金额及温州银行最终增资扩股情况均需经审批

机关批准。 

四 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温州银行配股增资方案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温州银行资本实力，优

化资本结构，以持续满足银行资本监管要求，提高温州银行的持续发

展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。 

作为温州银行股东，公司参与配股增资一方面有利于温州银行充

实核心资本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

本公司价值。 

此次认购资金较小，对公司经营情况不会产生重要影响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

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参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增资的关联交

易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林俊波回避表决。 

2、该关联交易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前获得了独

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，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

易事项亦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）该项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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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。同时该项交易对公司财务

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2）本次配股增资价格经温州银行股东大会及其监管机关审批通

过，全体股东价格一致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

性的情况。 

3）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会议形

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15日   


